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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機關捐助民間團體經費結報方式，大多要求民間團體檢附各項支用經費單據，因核銷程序繁

瑣招致外界批評與質疑。本文藉由分析結報作業流程，就機關面臨的困境及未來努力方向提出說明，

逐步引導機關簡化捐助民間團體經費結報作業。

林岱延（行政院主計總處秘書）

如何協助機關精進捐助民間

團體經費結報作業

壹、前言

隨著現今社會環境變化快

速，公共服務需求逐年增加且

日益複雜，政府藉由與民間團

體合作，透過公私協力方式提

供各項服務，滿足民眾需求及

實現公共政策，促使政府資源

能有效運用。

鑑於機關捐助民間團體辦

理各項事務已成常態，為加強

各機關捐助經費支用情形之考

核、管制，以及過往查核發現

部分民間團體重複報支、或憑

證遺失、損毀未妥為處理等問

題，行政院於 101 年修正「中

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

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

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

受捐助經費結報檢附之支用單

據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並依會計法保存，

另建置民間團體補（捐）助系

統（以下簡稱 CGSS 系統）於

104 年起供各機關登載及查詢

對民間團體補（捐）助資訊，

作為該等捐助案件核定及撥款

之參據。

又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

簡稱主計總處）自 106 年起配

合國家發展委員會實施「服務

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依照

報支項目陸續建置共用性經費

結報系統（以下簡稱結報系統）

供各機關使用，透過介接財政

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臺等政

府各項服務系統，完成經費結

報作業全程電子化，優化行政

效率，並由系統設計相關控制

點，強化經費結報內部控制，

減輕審核作業負擔。

考量簡化核銷工作重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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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近年來外界關注議題，為

期減省核銷文件與有效管控經

費支用間能取得平衡、紓解機

關保管憑證壓力及對經費結報

全程電子化報支提供助益，本

文就如何協助機關精進捐助民

間團體經費結報作業提出未來

努力的方向。

貳、機關捐助民間團

體經費結報作業

現況及面臨的困

境

一、捐助經費結報作業流程

機關對民間團體之捐助，

應按捐助事項性質，依注意事

項第 3 點訂定明確、合理及公

開之作業規範，報請主管機關

核定並於機關網站公開。復依

注意事項第 4 點，機關應衡酌

補助性質擇定合適的結報作

業，包括要求民間團體檢附收

支清單及支出憑證、檢附收支

清單並由民間團體保存支出憑

證備查，或由機關另訂其他佐

證資料完成結報。

實務上，機關考量受捐助

團體可能不熟悉政府經費核銷

規定，多數於作業規範要求其

辦理結報時，應檢附收支清單、

各項支用經費單據等，並詳列

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經業務及主計單位審核是否符

合原核定計畫內容與目的，以及

機關所定作業規範後，完成結報

作業。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規

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性質

者外，業務單位應於結報日後 5

個工作日內將捐助案件結報情

形（包含檢附收支清單等資訊）

登錄於 CGSS 系統。

二、面臨的困境

各機關考量民間團體恐未

諳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等規

定據以處理與保存各項支用單

據，多數仍要求其檢附支用單

據結報，致屢有團體持續反映

程序繁瑣等，造成外界對政府

行政效率觀感不佳，經歸納分

析主要問題如下：

（一）捐助經費核銷單據龐雜

機關為確保民間團體

未有浮報、虛報情事，除要

求其提供支用捐助經費之發

票、收據等單據外，另於作

業規範明訂須併同檢附活動

照片等文件辦理結報，上開

核銷單據及文件整理費時，

且常有遺漏或不慎發生錯誤

遭機關退件要求補正情事，

致社福、新創及藝文等民間

團體屢有反映核銷單據龐雜

及程序繁瑣，引發外界批評

與質疑。

（二）機關保存單據負擔沈重，

不利電子化報支作業推動

審計法 104 年修正後，

原始憑證由送審計機關審核

改為以機關自行保管為原

則，爰機關考量民間團體可

能未諳會計法保存規定，

以及為配合審計機關查核需

要，多要求民間團體將支用

單據送回，致增加存管負擔。

又為因應數位化趨勢，政府

近年來積極推動電子化報支

以提升經費結報作業效率，惟

各機關依注意事項規定將對

民間團體捐助經費之支用單

據視為機關原始憑證，因該等

單據數量龐大，易使電子化報

支作業之推動遭受阻礙。

（三）結報資訊於歲計會計資

訊管理系統及 CGSS 系

統間重複輸入

論述 》會計‧審核 

75



主計月刊︱第 807 期︱ 2023.3

依注意事項第 5 點，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捐助應強化

內部控制機制，將相關捐助

資訊登載於 CGSS 系統，並

透過該系統查詢補（捐）助

案件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

費等情形，作為辦理核定及

撥款作業之參據。實務上，

機關於辦理撥款及核銷作業

時，須將取得之收據黏貼於

「原始憑證黏存單」，送

主計單位於中央政府歲計會

計資訊管理系統（以下簡稱

GBA 系統）開立傳票，完成

經費結報作業，每次撥款及

核銷日後 5 個工作日內，尚

須將撥款及核銷情形（包含

檢附收支清單等資訊）登錄

於 CGSS 系統，增加同仁工

作負擔。

參、現階段協助機關

簡化捐助經費結

報作業具體做法

及案例

行政院為改善上開問題，

於 105 年 12 月第 3528 次會議

要求各部會推動簡化核銷作業

各項措施，主計總處已協助衛

生福利部、文化部檢修其捐助

作業規範外，對於新創事業亦

研擬核銷因應策略，並積極檢

討修正相關法規以簡化經費結

報作業。現階段協助機關簡化

捐助經費結報作業之具體做法

及案例如下：

一、110 年 5 月修正注意事

項涉及經費結報規定

（一）界定捐助經費支用單據

非屬機關原始憑證，釐

明審核及控管權責

主計總處依會計法第

52 條重新界定原始憑證之

範疇，界定捐助經費支用單

據非屬機關原始憑證，將機

關取得民間團體所開立之收

據，或以匯款等方式自政府

公款支付機關（構）取得之

簽收或證明文件，可證明機

關支付事實，認定為機關原始

憑證，應依會計法等規定保存

及銷毀；至機關為管控經費執

行情形要求受捐助團體檢附

之支用單據，則非屬機關原始

憑證，該等單據回歸業務單位

或機關內部權責分工單位管

理或隨同民間團體來文於公

文檔案歸檔存管。

（二）簡化民間團體支用單據

處理及存管責任

民間團體執行經費之

支用單據已非屬機關原始憑

證，其處理與存管依團體主

管機關所定法規（如財團法

人法、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

法等）及會計制度等有關規

定辦理如下頁附表，無須依

會計法處理及辦理後續銷毀

事宜，簡化行政作業。

二、機關簡化實際案例

茲以部分機關於檢討精進

其捐助業務後，獲得初步簡化

成果並提報主計業務創新變革

精進競賽，以下擇選獲獎或進

入複審機關實際案例，簡要說

明其做法及成效：

（一）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修

正作業規範，簡化捐助

經費結報作業

衛生福利部過往以捐

助民間團體方式辦理社會福

利服務，常被外界詬病核銷

程序繁瑣，經該部會計處多

次於會議研提意見或書面表

達主計總處簡化結報作業

論述 》會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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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終獲機關長官及業務

單位支持，於 111 年該部推

展社會福利作業要點大幅調

整結報與單據存管方式，以

109 年度捐助案件量約 1,165

件為例，經簡化後約可減少

七成審查案件，並大幅降低

該部保存數千件單據之壓

力，節省倉儲空間；勞動部

會計處主動協助業務單位衡

酌捐助案件性質修正相關作

業規範，可縮短審核作業時

間及降低退件頻率，每年約

節省 109 個工時外，捐助經

費之支用單據經審核後，送

回業務單位併同結報公文檔

案存管，預計每年可減省 63

冊傳票存管空間。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重

塑捐助 5G 網路建設計

畫經費結報作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以下簡稱通傳會）以往辦

理捐助 3G 及 4G 網路建設

計畫，係由電信業者逐案檢

送各式業務文件及經費支

用單據後，按業者實際支付

金額核算捐助金額，因文件

數量眾多且須以人工逐案審

核等，耗用大量行政成本。

為解決上開問題，通傳會於

訂定「補助第五代行動通信

（5G）網路建設作業要點」

前，業務單位及主計室召開

多次會議討論，整合計畫申

請、結案及核銷文件，除將

補助方式由逐案核實計算捐

助比例改為定額捐助外，並

以現有 5G 基地臺電臺執照

清冊等業務文件替代原先須

請業者提供建置經費之支用

單據，可有效縮短結報期程，

加速款項撥付，大幅提升行

政效能。

肆、未來努力方向

為積極協助機關簡化捐助

經費作業，主計總處檢修注意

事項簡化結報作業，可減少機

關憑證存管負擔及報送審計機

關作業外，以往對民間團體捐

助經費結報偏重以經費支用情

形作為考核及管制方式，於修

正後有助引導機關就計畫執行

結果之考核聚焦是否達成預定

目標。以上開通傳會捐助案件

為例，透過重塑 5G 網路建設

計畫績效目標，輔以設計基地

臺電臺執照清冊等業務文件作

為考核方式，達成簡化結報作

業之成果，惟實務上，機關如

何設計合宜且可衡量之捐助績

效指標實為一大挑戰，須由業

論述 》會計‧審核 

附表　中央各主管機關主管之財團及社團法人會計
憑證保管規定

類別 主管機關 保管規定 年限

財團法人

交通部等 13 機關 財團法人法第 24 條授權

訂定業管之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

5 年

教育部等 7 機關

5 年（政府捐助或

委辦經費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司法院等 6 機關
個別核定各財團法人會計

制度
5 年

總統府等 23 機關 未有主管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內政部 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
經費收支憑證 10
年，臨時憑證 5 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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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單位跳脫過往框架進行腦力

激盪外，主計單位應積極參與

討論並提供專業意見，協助業

務單位重新檢視捐助計畫目的

及訂定捐助作業規範。

另上開簡化作為係基於

紙本報支作業之策進作為，近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

多機關為減少接觸實施居家辦

公，但捐助民間團體經費結報

作業因無法使用結報系統辦理

電子化報支，造成執行困境，

建議應將捐助民間團體結報作

業納入結報系統，透過於結

報系統設計控制重點及介接

CGSS 系統資料等，減省機關

登錄作業，後續亦可將結報資

訊進行加值運用分析，可採行

下列之具體做法：

一、結報系統納入對民間

團體捐助經費項目

（一）經費結報流程

依民間團體補（捐）助

系統查詢及登錄作業規定，

機關於核定民間團體申請補

（捐）助案件後，應於核定

日後 5 個工作日內將核准日

期及補（捐）助金額資訊，

登錄於 CGSS 系統。機關辦

理經費結報時，結報系統可

透過介接 CGSS 系統捐助案

件核定資料，供申請人選擇

案件並帶入資料，後續經費

報支單經單位主管、主計單

位等審核後，經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代簽人核可，資料傳

送 GBA 系統開立記帳憑證

辦理付款，並將結報資料傳

送 CGSS 系統如附圖。

（二）透過介接 CGSS 系統及

完成結報後自動回傳資

料，減省作業

1. 提供捐助案件資料查詢功

能：結報系統提供依核定

期間、經費來源、民間

團體名稱、民間團體編號

及捐助事項用途等條件查

詢 CGSS 系統資料，供申

請人選取擬辦理報支之捐

助案件，並將案件資料及

CGSS 系統查詢結果帶入

報支申請單，無須另提供

紙本作為查詢證明。

2.整合經費報支申請單資訊：

配合結報系統帶入 CGSS

系統補（捐）助案件資料，

包經費來源、年度、捐助

事項用途及匯款予民間團

體資訊等，申請人無須重

複輸入。

3. 結報資訊即時回傳 CGSS

系統：結報系統於完成結

附圖　對民間團體捐助經費結報流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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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作業時，先依各捐助案

件結報日期及金額等資料

自動傳送 CGSS 系統進行

登錄，後續俟 GBA 系統

每月完成對帳，將付款憑

單日期回傳結報系統後，

再 行 更 新 CGSS 系 統 資

料，達成結報資訊即時登

錄及確保 CGSS 系統資訊

正確之目標。

（三）設計審核控制重點，預

先檢核錯誤

經費報支申請單送出

前，結報系統應預先自動檢

核，如結報系統申請日期不

得 早 於 CGSS 系 統 之 核 定

日期、捐助案件之結報金額

不得大於其核定可支用餘額

等，不符者，系統將自動出

現提示訊息，且表單無法送

出，預計可減少類此退件情

事發生。

二、運用系統資料進行應

用分析

機關實施對民間團體捐助

經費電子化報支後，於累積數

年度結報資訊，可運用結報系

統提供捐助對象、撥款方式及

金額等數據，進行跨年度、單

位、計畫等相關分析，作為未

來審議新增計畫或政策推動所

需經費合理性，有效配置及運

用機關預算資源，並即時掌握

年度經費動支情形，適時協助

預算之調度勻支。此外，透過

結報系統彙總機關支用捐助經

費金額較大之民間團體名單，

可預先評估財務風險並擬定查

核計畫等配套措施，並視業務

實際需要據以訂定機關捐助民

間團體一致性標準及規範，提

升行政效能。

三、自業務端建置捐助案

件管理系統，完成全

面電子化作業

捐助案件自申請、核定、

撥款、核銷至結案階段，機關

與受捐助民間團體均須緊密合

作，考量現行多數機關仍以紙

本方式寄送申請書、結報支用

單據及成果報告等文件，耗費

大量紙張、運費及整理時間，

且不易追蹤案件辦理進度，如

能由業務單位建置捐助案件

管理系統，提供民間團體就源

輸入申請資訊、上傳結報資料

等，相關單位可運用系統快速

審查是否符合作業規範並留下

紀錄，將大幅縮短結報作業期

程，民間團體亦可於系統即時

查詢捐助案件辦理進度或補正

文件，完成簡化報支目標。

伍、結語

近年來公共事務日趨複雜

化，囿於政府資源有限，提升

資源使用效能益顯重要，政府

透過與民間團體合作提供各項

公共服務，藉由民間靈活的營

運模式可適度補足社會需求，

政府及民間團體已逐漸形成夥

伴關係，相對地，機關對該預

算執行的管控做法宜重新思考，

透過衡酌補（捐）助事項性質

訂定合宜的作業規範，簡化捐

助經費報支程序及考核方式，

使經費運用管理更有效率，民

間團體辦理核銷更加便利。

另有關推動捐助民間團體

經費電子報支部分，主計總處

於結報系統建置完成後，機關

短期內可先結合業務、主計及

相關單位意見後，評估捐助業

務性質是否適合導入。長期而

言，配合智慧化政府計畫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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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全面電子化報支已是未

來趨勢，機關應重新檢視辦理

捐助民間團體經費結報所需文

件，輔以系統協助辦理結報作

業及提供各式數據，全面提升

機關捐助業務效益，達到政府

與民間團體雙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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